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平時輔導訪視建議修正表 
委員建議事項 學校改善及修正 

1、學校應積極將交通安全教
育「五大守則」進行全方
位之推動及規劃，以交通
安全五大守則為核心素
養，以五大運動作為基礎
落實推動，同時 視為
「生命教育」價值理念，
除利用各科教學研究會時
宣導協助融入各 科的教
學外，亦利用擴大行政會
議和校務會議時向全校宣
導，讓全校師生都能感受
到交通安全教育與生活息
息相關： 

 (1)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

我，交通最安全。 
 (3)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

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
行為。  

 (4)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
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
行為。  

 (5)防衛兼顧的用路行為—
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
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 害
者。 

運用每週五師生平台時機、教師平台、學校日及親子補給
站時機，向所屬師生、家長宣教，冀達親師生共學，推廣
交通安全教育。 

 

 

 

2、學校應確實進行交通安全
五大運動之推廣與落實: 

 (1)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
人、迅速逃生、方便充
電。 

 (2)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
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
保障。 

 (3)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
司機說「謝謝」：感恩鼓
勵。  

 (4)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
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
感動。 

 (5)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

運用每週五師生平台時機、教師平台、學校日及親子補給
站時機，向所屬師生、家長宣教，冀達親師生共學，推廣
交通安全教育。 



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
人性。 

 
3、校區分為三處，學生上課

穿梭於三方動線，行經周
邊道路均設有行人專用道
及號誌；建議校方持續落
實「交通安全第一」理念
與行動力，務必要求師生
遵守路權與交通法規，以
保障通學安全。 

賡續運用平台時機宣教灌輸學生穿越校區行走枕木線，另

配合學生實習課、上放學時，由師傅、教官、警衛人員實

施導護作業。 

 

4、校方列管持考取駕照以機
車方式通學學生計 13 
位，並定期宣教相關法
規、防禦駕駛等提醒，立
意良好，但仍需強化將其
列入導師、親師交流重點
項目，確保學生行車安
全。 

另配合學校日、親子補給站、親子複訓及校務會議等時

機，向所屬關懷老師、家長說明防禦駕駛、路權等法規，

藉以達成親師生共同關注交通安全議題，確保學生行車安

全。 

 
5、囿於校地空間有限，相關

海報宣導或張貼版面受
限，建議可將交通安全議
題重點項目(如:五大守

融入多元課程時機由學生自行宣導，並運用社大公民週時

間擴大宣導成效。 

 



則、五大運動、機車防禦
駕駛等)，交由社團或班
級運用「微電影」方式，
藉以觸發學生興趣及創
意；以潛移默化方式，建
立交通安全觀念，同時可
拓展宣導成效，展現多元
學習成果。 

 
2u/46、學校因場地關係無法

設置交通道路環境體驗區
或交通安全教育教室，建
議可將學校附近道路標誌
號誌、地面標線、危險路
段拍攝下來，因與學生息
息相關，可做為環境布置
與學生學習素材、教學宣
導用。 

繪製校區周邊交通熱點、並將交通號誌結合於地圖上公告

於布告欄，藉以宣導提醒學生注意交通安全。 

 

 
7、教學大樓預計於 112年展

開新建工程，校方已規劃
設置「交通安全教育專科
教室」，顯見校方對於交
通安全之重視。 

已列入建案規畫。 

8、「交通安全教育專區」網
頁依本局訪視基本指標向
度設置資料完整可稽，建
議將專區置於網頁首頁明
顯位置，以利宣導交通安
全理念及成效 

已建置於開平官網首頁。 



9、110 學年度局端要求學校
加強推動下列重點:【111
年 5 月交通安全教育 訪
視時納入重點項目，請學
校務必達成】：  

(1)每學年至少有 80%教師參
與交通安全數位課程或研
習 4 小時(以上)；每學
年至少有 80%學生實施交
通安全課程 4小時(以上)  

(2)親師生「防制酒後駕車」
全面宣導。 

(3)大客車逃生演練，需每一
學生實際操作逃生門及安
全開啟車門演練與宣導。 

(4)高中機車防禦駕駛教育
(加強高三學生機車防禦
駕駛課程至少 2小時)。 

(5)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安全
騎乘教育。 

(6)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
危險預測及防禦觀念。 

(1)教職員計 80 員，自行至教師 e 學院或於學期人事訓
練期間收視張新立教授影片，另人關中心每週提報研習
人數，已有 86%老師完成線上研習；111年迄今共申請
交通安全宣教三場次；另運用友善校園時機、每週師生
平台等由生輔組、瑞安所實施交安宣導，已有 84%學生
完成 4小時交通安全課程。 

(2)配合教師、師生平台及學校日、親子補給站等時機，由
人關中心實施宣教。 

(3)戶外教學前，辦理行車安全講習，抵達目的時演練行車
疏散，引導車內每位學生自行開啟安全門，以收實效。 

(4)111-1高三校外實習返校時機，邀請士林監理站等單位
蒞校實施防禦駕駛交通安全講座，藉以灌輸高三學生交
通安全觀念。 

(5)配合戶外教學時，委請遊覽車司機向學生介紹視野死角
及內輪差並請學生坐於駕駛位及站立車前、側邊等，
實際體驗視角盲點及內輪差，建立學生防禦觀念。 

 

10、宣導:立法院已於 

110.11.30 三讀通過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例」第 31條，增訂大型

各年級戶外教學前均會集合學生於中庭辦理行車安全教

育，宣導行車安全事項，並於抵達目的地時，實施疏散演

練，另車輛出發前，由後勤處實施車輛檢查。 

 



車輛乘載 4 歲以上乘客
全須繫安全帶；此外，
大貨車、大客車過彎時
會產生「內輪差」，常會
遇到視線死角釀成交 通
死亡，除了需要依照規
定裝設行車紀錄器、行
車視野輔助器系統，新 
加入「防止捲入裝置」，
三項都必須裝設(以上條
文都有明確罰則)。請學 
校未來校外教學活動，
應要求學生上車務必繫
上座椅安全帶、租用大
客車之檢核表未來亦須
增加新規定項目。 

 

 

 
 


